
齐鲁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关于学生外出参赛、演出的暂行管理规定

为了进一步规范齐鲁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学生外出参赛与演出的管理，维护正常的教学和管理秩序，以利于该专业学生的艺术成长，进而培养出高素质的音乐教育与表演人才，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及《齐鲁师范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条例》有关内容及精神，结合音乐学院各专业的特点及具体情况，特制定本暂行管理规定。

  1、鼓励和支持学生有选择、有组织地参加各类重大比赛活动。一般的地方性小型比赛或组织不够严密的比赛原则上不允许学生参加。

  2、学生参加各类比赛均须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由专业老师组织或推荐并报学院审批，在专业老师指导下进行，同时须按有关规定办理请假手续；如在比赛中获奖，须报学院办公室及学校教务处备案。

  3、学生自行组织参加演出须提前一个星期提出书面申请，由系领导审批，审批通过后，须与演出主办方签订《演出协议》后方可外出参加演出。

  4、学院组织教师、学生参加的有费用的演出，需由办公室代表我院与演出主办方签订协议，演出费用的发放需由学院领导根据具体的金额集体商议决定，应做到专款专用，坚决不留小金库。
5、未经学院许可或未与演出主办方签订协议而擅自参加演出活动的，视情节及认识错误的态度给予违纪处分；对于屡教不改者，直至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6、非实习期内、非教学计划安排、学生补课以及占用上课时间私自外出参赛、演出影响上课的，一律按旷课处理。

  7、严禁学生去酒店、夜总会、歌舞厅等娱乐场所做演出、礼仪及服务活动，一经发现并查实，视情节及认识错误的态度给予相应的处分。

  8、对受到以上处分的学生，同时取消一年内的参赛及演出资格；本学期内，有两门(含两门)以上考试成绩不及格者，应减少其一年内的参赛及参加表演活动的次数直至取消其相应的资格。

  以上规定请遵照执行，同时辅导员与专业老师加强联系，相互配合，共同做好音乐学院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工作，并努力为该专业学生的成才提供良好的艺术实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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